
附件一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
113學年度高中(職)獎學金甄選申請書

申請人

 姓名

性別：

□男□女

出生日期：
民國 年 月 日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
地區

□新竹縣 □新竹市      □苗栗縣

□宜蘭縣 □花蓮縣      □台東縣

設籍年資：

        年   月

就讀

學校

學
群

類科/

學程

入學： 年 月
畢業： 年 月

戶籍
地址

郵遞區號 □□□□□□ 電話：

通訊
地址

郵遞區號 □□□□□□ 電話：

電子
信箱

手機：

學籍

資格

  條件

1.相關類科或學程：□高職相關類科／□主修學程已取得系列課程        學分。

2.112學年度高二上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   分、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         分，且每科  

  學年成績均及格。

3.在校期間獎懲情形：□未受記大過以上處分，且各學期獎懲相抵後無懲處。
4.曾否受領其他有服務義務之獎助學金：□無／□有(請說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具特定資格：□無／

□證照職類：    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／□全國技能競賽及格職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原住民族

檢附

證件

□1.在學證明正本。

□2.「全戶」之「戶籍謄本」或遷徙紀錄證明書正本 (申請者須符合下列情形之

一，另符合設籍條件者如非報考本人，須附「全戶」之「戶籍謄本」正本）。

□(1)申請人目前仍設籍於學校所在縣市且本人設籍達連續五年(含)以上。

□(2)申請人目前仍設籍於學校所在縣市，直系尊親屬(如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

母等)之同一人亦設籍於該縣市且累計達十年(含)以上。

□3.112 學年度上、下學期成績單正本【學期平均未達八十分者，另檢附名次在該

科別前三分之一以內之證明】。

□4.若申請者係以主修學程資格申請，需另檢附已取得該學程之系列課程十六學分

（含）以上之證明文件。

□5.獎懲紀錄（在校期間各學期獎懲證明，若有懲處者需另附功過相抵無懲處證明）

□6.具特定資格之證明影本：(□無)

□技能檢定證照 ／        □全國技能競賽成績及格證明

□註記原住民族身分之戶籍資料

就讀
學校
初審
意見

申請人所填具之個人資料、學籍、「其他資格條件」等資料均屬確實，特予證明。

(請加蓋學校關防) 校長

申請
日期

民國  
 年   月   日

申請人

簽名/蓋章

監護人 
簽名/蓋章

備註:1. 各項資料請詳實填寫，若無該項紀錄或事實者，亦請填「無」。

       2. 本申請書 1 式 2 份，1 份存於就讀學校，1 份由學校加具初審意見後，連同應檢附之證件，於本

          事業部規定期限前由就讀學校彙轉送達本事業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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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
台灣中油股份公司探採事業部

113學年度高中(職)獎學金甄選申請推薦表

學校： 聯絡人：  電話：

類科

/

學程

姓名 年級

審查項目

學校

初審意見

備

註

在
學
證
明

本
國
籍

其
他
獎
學
金
及
義
務

前二學期學
業平均成績
各在80分以
上或指定類
科(主修學
程)名次排列
在該科別前
三分之一以
內，且每科
學年成績均
及格者

主修學程資
格申請者：
是否已取得
16學分(含)

以上

獎
懲
紀
錄
表

全戶
戶籍
謄本
或
遷徙
記錄
證明
書 
正本

技能
檢定
證照
或
全國
技能
競賽
成績
及格
證明
文件

原
住
民
族
之
證
明
文
件

電機科 王小明 三 V V 無 V V V V V X

例：名次為
班上第2名
(審查項目
及名次證明
如附件)

 範

 例

(若欄位列數不夠填寫，請自行增加列數)

學校核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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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

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

113學年度高中(職)獎學金甄選

領        據

學校：

姓名
身分證
統一編號

戶籍地址
獎學金

(新臺幣)
請簽名

4 萬元

說明：

有關貴校學生領取本事業部113學年度高中(職)獎學金甄選之獎學金

支票，請轉知 OOO      同學  親自領取，確認無誤後於本領據上簽名，由貴

校用印後併連同郵政儲金託收票據收據正本於 OOO 年 OO 月 OO 日前

寄回本事業部人力資源室（地址：苗栗市中正路 90 號）存查。

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 敬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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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

  保           證       　　書

茲保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（學校）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（類科/學程）

學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於　113　 學年度接受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

司獎學金新臺幣 四 萬元整，於畢業後 1 個月內，願遵守「台灣中油股份

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鑽井人力設置113學年度高中(職)獎學金甄選簡章」

第十一點規定履行義務，如被保證人不履行此項規定或有發生該簡章所定

第十三點「獎學金之追償」之情事，且未能於通知期限內一次繳還已領獎

學金及加計之利息時，保證人願於通知日起一個月內代為還清；如未能一

次全部繳還時，願意依當時台灣銀行放款利率負擔該獎學金自核發日起至

還清日止所加計之利息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保證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服務機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現任職務：

戶籍地址：

通訊地址：

連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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